天津市科学技术评价中心
科技成果鉴定工作须知

为使天津市科学技术评价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评价中心”）的评估工作科学准确并顺利地进行，谨请成果完成单位仔细阅读。

一、申请科技成果鉴定所需资料
    成果完成单位提出科技成果鉴定申请之前，需准备好如下材料：
1、填写《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》，至少一式4份（可根据需求而定）；
2、填写《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》，至少一式6份（可根据完成单位数量的需求而定）；
3、准备鉴定所需必备材料
① 工作总结报告；② 技术研究报告；③ 科技查新报告；④ 用户使用证明（至少二份以上）；⑤ 经济社会效益分析报告。
4、准备鉴定所需相关材料：测试报告、质量标准、检测报告、环保证明、专利、发表论文等，根据项目按需提供。
5、以上3-4所述科技成果鉴定材料需装订成册，按出席鉴定会的专家人数装订份数。
6、提前准备好与上述鉴定材料内容相关的汇报PPT，时长控制在60分钟内。
二、工作流程
1、成果完成单位在系统上申请科技成果鉴定后，评价中心鉴定负责人会联系成果单位；

2、成果完成单位准备好资料后，将全部申报材料的电子版本发送给评价中心指定鉴定负责人；
3、评价中心鉴定负责人认真审查成果完成单位提供的所有鉴定材料，认为达到鉴定要求后，通知成果完成单位签订《科技成果鉴定委托协议书》、支付评价中心鉴定技术服务费。

收费标准：
技术咨询费5000元/项（不含专家费和税费）；

2、7位专家咨询费xxxx元/项，税金xxxx元，合计支付金额 xxxx 元/项。（专家费标准可电话联系。）

收款方信息如下：
银行户名：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

银行账号：122903142510001

开户行名称：招商银行天津西康路支行

开户行行号：308110023132
纳税人识别号：12120000401200388J

（特殊说明：天津市科学技术评价中心和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是“一个单位二块牌子”，是天津市科学技术局直属事业单位。）
3、双方确定开会时间，做好会前准备工作；
4、由评价中心聘请科技成果鉴定会专家，鉴定会专家由7位或以上（单数）专家组成；组织专家召开科技成果鉴定会；

5、成果完成单位准备项目介绍（用PPT文件，60分钟内），包括工作报告、技术报告、查新结论、用户应用证明及相关材料等内容；鉴定会议上由成果负责人进行汇报；
6、成果完成单位将填写完的《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》和《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》封面加盖成果完成单位公章，其中组织鉴定单位为“天津市科学技术评价中心”，《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》最后一页需在“第一完成单位意见”栏由成果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主要完成人一页要求本人签字。申请表在召开鉴定会时一并交给评价中心鉴定负责人；
7、成果鉴定会后，评价中心处理后续的批准、签字、盖章等事宜，并通知成果完成单位到评价中心领取《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》和《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》；
8、会后，尽快准备科技成果登记，具体事项登陆中国高新技术成果登记网站（网址为http://www.tech110.net）。科技成果登记具体事宜请联系成果登记办电话022-87028866;022-24436614。成果完成单位携带《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》、《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》和科技成果登记所需资料，到科技成果登记办进行成果登记。
9、联系电话：022-23524688-8016 强斌   13820251083

             022-23519145-8015 安学湘 13920368082
